
天生桥镇九龙村肉猪养殖场(项目编号： BSZC2023-G2-310258-GXMD)

公开招标公告

项目概况

天生桥镇九龙村肉猪养殖场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政采云平台(https://www,zcygov.cn

1)免费下载获取招标文件，并于2023年10月11日09点30分(北京时间)前递交投标

文件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 目编号：BSZC2023-G2-310258-GXMD

项目名称：天生桥镇九龙村肉猪养殖场

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

预算总金额： 9888037.95 元

最高限价(如有): 9888037.95元

采购需求：猪舍、粪污处理系统、隔离间、化 尸池、消毒房、兽药房、生活区，供电、

供水、道路等(具体内容以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为准) 。

本项目(是)接受联合体投

合同履约期限：120日历天

标

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

1.满足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本项目为预留份额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

目。落 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投标人若为小微企业(监狱企业或者残疾人福

利性单位依据规定视为小型、微型企业), 则无须提供预留份额；投标人若为大型企业或

者中型企业，则可以以联合体或者分包的 形式为中小微企业预留份额，预留份额通过下列

措施进行： (1)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(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联合体各方均为

中小企业的，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。其中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，联合体视同小微

企业)投标，如投标人选择联合体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投标的，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

的部分为不低于合同总额的 40%(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%); (2) 要求获

得招标合同的施工企业将招标项目中的不低于合同总额的 40%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

业 (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%)。 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，

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。 (3) 如投标人选择联合体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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